附件3

建筑节能审查备案责任分解
	监管环节
	责任主体
	职责与要求

	设

计

环

节
	设计单位
	1、按照相关规范、规定要求，严格执行节能设计；

2、协助建设单位完成《节能备案登记表》中“建筑节能技术措施基本情况”的填写。

	
	建设单位
	1、在宁波建设网上直接下载或者在施工图报审时，向审图单位领取《节能备案登记表》后，按表要求如实填写；

2、表中“建筑节能技术措施基本情况”可自行填写，也可委托设计单位填写。

3、填好的表格在办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审时同时递交。

	
	审图机构
	按规定审查合格后，在建设单位递交的《节能备案登记表》中签署节能审查合格意见，并加盖审图机构印章。

	施

工

环

节
	建设单位
	在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质量监督手续时,同时提交《节能备案登记表》（续表除外），并抄送施工、监理单位。

	
	施工单位
	按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的要求进行施工，确保施工符合节能标准和设计质量要求。

	
	监理单位
	依据设计文件对建筑节能内容、标准、规程要求，以及建筑节能材料、新型墙体材料、用能设备和设施等，按照单位工程项目进行节能实施情况监理。

	
	质监部门
	按照《节能备案登记表》中的设计要求，加强监督。

	验

收

环

节
	建设单位
	1、在工程竣工验收前，组织相关单位、部门进行建筑节能专项验收；

2、在竣工验收合格后，将《节能备案登记表》作为竣工验收备案资料之一。

	
	设计单位
	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筑节能专项验收，签署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	
	施工单位
	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筑节能专项验收，签署自评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	
	监理单位
	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筑节能专项验收，签署监管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	
	质监部门
	1、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节能专项验收会议，并对验收环节进行监督；

2、在质量监督报告中应有建筑节能专篇。


